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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案由】 違反商標法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附帶民事判決 
                   97年度重附民字第1號 
原   告 法商埃爾梅斯國際公司 HERMES International 
法定代理人 甲○○○○○○ ○. 
訴訟代理人 陳絲倩 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麗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案件（97年刑智上易字第3 號），原告提 
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貳億伍仟陸佰貳拾伍萬元整，並自民國97 
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負擔費用，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之內容，於 
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第一版報頭下刊載二單位（面積十四乘 
以四點九公分）之聲明啟事各壹日。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3 款分別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係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1 
    億4,250 萬元整，並自起訴狀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百分之5 計付之利息。原告於民國97年9 月24日具狀追 
    加聲明第二項「被告應負擔費用，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 
    由及主文之內容，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一版報頭下刊 
    載二單位（面積14乘以4.9 公分）之聲明啟事各乙日」，嗣 
    於97年11月26日具狀減縮第一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台幣10億2,500 萬元整，並自本起訴狀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 計付利息。」。又原告復於98年2 月 
    11日具狀將前開減縮後之第一項聲明變更為先位聲明，並追 
    加備位聲明「請求新台幣7 億6,875 萬元整」，經核原告前 
    後聲明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依法應 
    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公司為外國法人，具有涉外因素，其主張被告侵害 
    其商標權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係為一私法爭訟，自應適用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以定本件之管轄及準據法。經查： 
  (一)管轄權之判斷： 
    被告為中華民國人民，且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係在中華民 
    國之本院轄區內，故我國法院就此涉外私法事件自有直接一 
    般管轄權。另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係發生在本院轄區，前經原 
    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準據法之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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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但中華民國 
    法律不認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及 
    其他處分之請求，以中華民國法律認許者為限。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第9 條定有明文。故關於涉外侵權行為之準據法， 
    應適用「侵權行為地」及「法庭地法」。查原告主張被告之 
    侵權行為係發生在我國境內，依上開規定，本件涉外事件之 
    準據法，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法商埃爾梅斯國際公司係商標註冊號數第136375號「HE 
    RMES」與第500616號「HERMES及馬車圖樣」商標之商標專用 
    權人，指定使用於皮包等相關商品類別，商標專用期限均至 
    民國99年7 月15日止。多年來「HERMES」及「HERMES及馬車 
    圖樣」商標，已為消費者熟知，為著名商標，柏金包系列更 
    是經典熱門商品。被告乙○○明知「HERMES」與「HERMES 
    及馬車圖樣」為原告之註冊商標，竟未經原告同意，於93年 
    12月間及94年6 月間分別自國外輸入，並透過蔡黛莉及陳君 
    玲，販售仿冒前揭商標之4 只皮包，其後由消費者陳嫥嫥及 
    劉宏珮分別以新台幣（下同）48萬5 千元及180 萬元購得。 
    經原告鑑定上述4 只皮包確係仿冒品無誤。經原告提起侵害 
    商標專用權告訴後，本件刑事二審經智慧財產法院以97年度 
    刑智上易字第3 號判決有罪，被告之行為已侵害伊之商標權 
    ，原告依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第63條第1 項第3 款及第64 
    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前開所販售之仿冒原告註 
    冊商標「HERMES」與「HERMES及馬車圖樣」皮包，材質及顏 
    色均不同，依據各只皮包售出時之零售單價合計共為205 萬 
    元整，本案如以最低之5 百倍計算之，原告所受之損害範圍 
    則為新台幣10億2,500 萬元整。並為先位聲明：(一)被告應給 
    付原告10億2,500 萬元整，並自本起訴狀送達之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 計付利息。(二)被告應負擔費用，將 
    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之內容，於中國時報及聯合 
    報全國版一版報頭下刊載二單位（面積14乘以4.9 公分）之 
    聲明啟事各乙日。另備位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 億6, 
    875 萬元整。(二)被告應負擔費用，將本判決書之當事人、案 
    由及主文之內容，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一版報頭下刊 
    載二單位（面積14乘以4.9 公分）之聲明啟事各乙日。 
  (二)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1.原告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原告前於94年間所提告之對象及 
    事實係陳君玲及其所販售予劉宏珮之二只皮包。而鑑定報告 
    僅用以證明系爭皮包確係仿冒品，然而原告卻無從由鑑定過 
    程中知悉賠償義務人係被告乙○○。 
  2.被告所提之被證4 調查筆錄更未提及被告乙○○。原告其後 
    始輾轉得知被告方為輸入、銷售仿冒皮包之侵權人，始得於 
    95年12月18日對其提起刑事告訴。故自95年12月18日知悉時 
    起算，尚未逾二年之消滅時效。 
  3.有關售予蔡黛莉、陳嫥嫥之2 只仿冒皮包部分，原告更是於 
    96年11月15日偵查庭後，經檢察事務官告知告訴代理人陳絲 
    倩律師，經其轉知後，始知曉被告乙○○之該部分侵權事實 
    ，是以更未逾二年之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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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被告乙○○經檢察官予以提起公訴後，即於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及本院審理中認罪。而於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後， 
    被告自承早在士林地方法院審理時已表達和解之意，雖被告 
    無力負擔原告之求償金額，但被告仍願竭盡所能補償原告， 
    或係以登報道歉方式，以彌補自身過錯等語。被告承認原告 
    請求權存在，自屬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時效完成 
    之利益，一經拋棄，即恢復時效完成前狀態，被告乙○○不 
    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 
  5.香港商愛馬仕大中華有限公司，並非法商埃爾梅斯國際之台 
    灣分公司，二者為不同法人格。依被證7之電話紀錄，固得 
    證明檢察事務官曾詢問香港商愛馬仕大中華有限公司之人員 
    鑑定事宜，惟遍觀電話紀錄，檢察事務官並未告知被詢問人 
    偵查中之被告為何人，原告因此無法間接得知被告實為乙○ 
    ○。因此，被告所舉之事證依然無法證明原告之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而消滅。 
二、被告則以： 
  (一)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1 款之請求權利係為避免侵害商標權 
    物品之數量甚眾，廣泛流通，但實際所能發現查獲者數量卻 
    極少，兩相失衡，遂賦予商標權利人500 倍至1500倍之求償 
    權利。所謂「500 倍至1500倍」之計算方式，乃係侵害商標 
    權利物品所可能存在流通之預估總值，然本事件自被告遭台 
    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時及本件刑事判決後，即經媒體 
    大幅報導，若尚有其他被告所販售之仿品流通於市面，斥資 
    之購買者按理亦會對被告提出告訴，而本件自94年案發迄今 
    已逾4 年，除前開4 只皮包外，並無發現有任何其他被告所 
    販售之仿品皮包流通市面，更遑論不可預估之販售數量存在 
    。又台灣地區每年銷售「Birkin Bag」之數量不過僅有數十 
    只，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幾乎等同原告公司在台 
    灣地區8 、9 年之銷售總量，故原告所請，顯違反商標法第 
    63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範目的，自無足採。 
  (二)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3 款明定係以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 
    「零售單價」為計算賠償金額之依據，而非以各個商品售價 
    之總和為計算基準，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3年智字第82號判決 
    係以其中「最低零售單價」為計算依據；另同院97年度智字 
    第27號判決亦指出以市價計算零售單價並不足採，可知，近 
    期實務見解認賠償金額之計算，最多者亦僅能以不同售價商 
    品之平均價格為計算準據。故原告起訴請被告賠償本件4 只 
    皮包總計價款乘以500 倍，作為本件求償數額之計算殊無足 
    採。 
  (三)原告請求權已罹於二年時效而消滅： 
  1.原告於94年9月間，即因告訴人陳君玲舉發被告涉嫌販售仿 
    品，配合法務部調查局北機組進行本件粉紅色及綠色2 只鱷 
    魚皮包之鑑定，並分別於94年9 月15日及94年9 月26日出具 
    鑑定報告送交北機組，鑑定確認前揭該2 只皮包係屬偽品。 
    原告立刻於94年9 月19日委任曹志仁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曹 
    律師隨即於該日陪同前開粉紅色鱷魚皮包最後買受人劉宏珮 
    前往北機組製作筆錄，並提供該只皮包作為本案犯罪之扣案 
    證物。故原告早在「94年9 月」間即知悉被告侵害其商標權 
    之侵權事實。然原告直至「97年8 月29日」方才提起本件損 
    害賠償之請求，原告求償時間距離前述原告知悉被告販售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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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侵害其權利之時點，已相隔近三年，原告請求權顯已罹於 
    二年時效而消滅。 
  2.縱原告非早在94年9月間即知被告乙○○涉案之犯罪事實存 
    在，其至95年7 月間亦已清楚瞭解被告涉案，因本案係由台 
    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偵查，而負責承辦檢察事務官於 
    95 年7月3 日上午11時30分致電至原告台灣分公司，請求其 
    提供協助告訴人蔡黛莉所提出2 只皮包鑑定事宜，嗣士林地 
    檢署又於95年7 月14日傳訊原告台灣分公司負責人程家鳳小 
    姐以鑑定證人身分到庭協助偵查。至此時間，原告無不知被 
    告已涉罪之可能性，然原告卻遲至97年8 月29日才提起本件 
    請求，距離「95年7 月」亦已逾二年時效期間，原告請求自 
    無理由，應予駁回。 
  3.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伊為商標註冊號數第136375號「HERMES」與第5006 
    16號「HERMES及馬車圖樣」商標之商標專用權人，被告於93 
    年12月間及94年6 月間分別自國外輸入，並透過蔡黛莉及陳 
    君玲，分別以23萬元、22萬元、80萬元、80萬元之價格販售 
    仿冒前揭商標之4 只皮包，業已侵害其商標權之事實，為被 
    告所不爭執，且經本院刑事庭以97年度刑智上易字第3 號案 
    件調查審認屬實，業據本院調閱該案卷宗核閱無訛，自堪信 
    為真實。 
四、茲本件應審究者在於，原告請求是否已罹於時效消滅？原告 
    請求賠償之金額是否有理由？原告請求被告登載判決書是否 
    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關於是否時效消滅部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 
      定：「因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所謂知有 
      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 
      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例意 
      旨足資參照。次按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且民法第197條所謂知有損害，非僅 
      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有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 
      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知其 
      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 
      即無從進行（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34號判例參照）。 
    2.關於原告何時知悉被告侵權行為乙節，被告雖為前開之抗 
      辯，然為原告所否認，並為上開之主張，經查： 本件侵 
      權行為即查獲仿冒品之事實，其中就販售予劉宏珮之兩只 
      皮包部分，原告固於94年9月15日及94年9月26日出具鑑定 
      報告，並於94年9月19日委任告訴人代理人提出告訴製作 
      調查筆錄。惟查，觀諸刑事卷內之卷證可知，原告前於94 
      年間所提告之對象及事實係陳君玲及其所販售予劉宏珮之 
      2 只皮包，此有94年10月14日之刑事告訴狀影本附於刑事 
      卷可稽。而觀諸原告所為之鑑定報告，亦僅在證明系爭皮 
      包確係仿冒品，然而卻無從由鑑定過程中得知賠償義務人 
      應係被告乙○○，再觀之刑事卷之調查筆錄，可知原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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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字未提及被告乙○○。是被告辯稱原告於94年9 月15日 
      及94年9 月26日出具鑑定報告，及於94年9 月19日委任告 
      訴人代理人提出告訴製作筆錄時即已知悉被告之侵權事實 
      云云，顯無足採。足認原告主張其後始輾轉得知被告乙○ 
      ○方為輸入、銷售系爭皮包之侵權人，始得於95年12月18 
      日對其提起刑事告訴，自95年12月18日知悉被告為侵權人 
      時起算至其97年8 月29日提出民事起訴時，應尚未逾二年 
      之消滅時效等情，應屬可採。 而就有關販售予蔡黛莉、 
      陳嫥嫥之2 只皮包部分，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固於「95年7 月3 日」致電香港商愛馬仕大中華有限公司 
      請其協助鑑定，並於「95年7 月14日」傳訊前開公司負責 
      人程家鳳以鑑定證人身分到庭協助偵查。惟查，香港商愛 
      馬仕大中華有限公司，並非法商埃爾梅斯國際之台灣分公 
      司，二者為不同法人格，被告所辯已屬無據。況依被證7 
      之電話紀錄觀之，該紀錄亦僅記載檢察事務官曾詢問香港 
      商愛馬仕大中華有限公司之人員鑑定事宜，惟檢察事務官 
      並未於當時告知被詢問人偵查中之被告實為乙○○。因此 
      ，被告所舉之事證顯然無法證明原告於斯時已知悉侵權人 
      即為被告。且觀之檢察事務官固傳訊香港商愛馬仕大中華 
      有限公司負責人程家鳳出庭應訊。惟查該日之筆錄（見本 
      院卷第77頁），程家鳳並未出庭，是以，被告所舉之事證 
      亦無法證明原告於當時已知悉侵權人即為被告，其抗辯時 
      效消滅，自屬無可採。從而原告主張其於96年11月15日偵 
      查庭開庭後，經檢察事務官告知告訴代理人陳絲倩律師， 
      經其轉知後，始知曉被告乙○○之該部分侵權事實等情， 
      堪以採信，是以自96年11月15日知悉被告為侵權人時起算 
      至其97年8 月29日提出民事起訴時，應尚未逾二年之消滅 
      時效，綜上被告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即非可採。 
    (二)關於原告請求賠償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按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 
      請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商標法第 
      61條定有明文。又商標權人，依第61條請求損害賠償時， 
      得就左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216條之規定 
      。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權人，得就 
      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 
      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二依侵害商 
      標專用權者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專用權者 
      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 
      入為所得利益。 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零售單價500 倍 
      至1,500倍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1,500件時，以其總 
      價定賠償金額。前項賠償金額顯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 
      之。」。所謂零售單價係指侵害他人商標權之商品實際出 
      售之單價，並非指商標權人自己商品之零售價或批發價。 
      經查： 
      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商標權，應負賠償之責，已如 
        上述，而原告主張被告販售系爭4只皮包之零售單價分 
        別為23萬元、22萬元、80萬元、80萬元，為被告所不爭 
        執，且有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應堪採信。又商標法第66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係指「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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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而言，並非指「被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 
        而本件仿冒皮包之零售單價為23萬元、22萬元、80萬元 
        、80萬元不等，取平均數應以51萬2 千5 百元計算零售 
        單價，原告先位聲明主張以總和計算零售單價並不足採 
        。爰審酌本件被告侵害時間約半年，侵害方式為以仿品 
        冒充真品而高價售出，衡量原告所受損害及被告所得利 
        益，認以500 倍計算賠償額為適當，是以其損害額應為 
        256,250,000 元（計算式：512,500X500 ＝256,250,00 
        0 ），原告逾此數額之請求，不應准許。又該款所定計 
        算損害之方式，係因查獲仿冒商品不易，為免商標權人 
        於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之困難而設，是原告既選擇依該 
        款規定計算賠償，自無庸再依同條項第1 、2 款所列情 
        形，就系爭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受侵害後使用系 
        爭商標所得之利益、系爭商標之成本或必要費用或銷售 
        系爭皮包之全部收入等項負舉證之責。 
      被告雖辯稱：本事件自被告遭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起訴時及本件刑事判決後，即經媒體大幅報導，若尚有 
        其他被告所販售之仿品流通於市面，斥資之購買者按理 
        亦會對被告提出告訴，而本件自94年案發迄今已逾4 年 
        ，除前開4只皮包外，並無發現有任何其他被告所販售 
        之仿品皮包流通市面，更遑論不可預估之販售數量存在 
        。又台灣地區每年銷售「Birkin Bag」之數量不過僅有 
        數十只，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幾乎等同原告 
        公司在台灣地區8、9年之銷售總量，故原告所請，顯違 
        反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3款之規範目的，自無足採云云 
        。然按商標法第1條揭示其立法目的：「為保障商標權 
        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 
        發展」，旨在於保護商標權人長期努力經營企業所成就 
        之商標、信譽、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及消費者之利益， 
        以防止不肖商人不思努力經營企業之正途，而擷取商標 
        權人多年在市場上辛苦建立之信譽，以低廉成本仿冒商 
        品充當真品販售，企圖混淆消費者而獲取暴利，致消費 
        者利益及商標權人權益受損。惟查，本件原告之商標係 
        屬甚為有名之商標，被告輸入進口、銷售相同於原告註 
        冊商標之皮包，且以高價將仿冒商品充當真品販售，以 
        期混淆消費者而獲取暴利，致侵害原告之系爭商標權， 
        本件經查獲侵害系爭商標權之系爭皮包雖只有4只，然 
        冒用他人商標之商品，往往不循正常商業軌道銷售，其 
        銷售數量多少，侵害人亦多秘而不宣，故被害人實際受 
        損害之情形，往往難以計算或證明，復有侵害人於獲悉 
        有人進行調查後，即不擇手段加速傾銷，對受害人往往 
        造成更大之損害，而受害人能查獲之商品為數不多，受 
        害人因無法證明實際損害，致不能獲得應得之補償，非 
        僅有失公平，且助長此類侵害行為之茲生，是本件原告 
        主張依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3 款，就查獲侵害其商標 
        權之零售單價500 倍至1,500 倍之金額計算其損害，尚 
        無不合，被告前開抗辯，尚無可採。 
   (三)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登載判決書部分： 
   1.按商標法第64條規定「商標專用權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 
     專用權者負擔費用，將依本章認定侵害商標專用權情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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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核上開規定，乃屬 
     被害人請求為回復信譽之處分，其方法及範圍如何方為適 
     當，法院仍應參酌被害人之請求及其身分、地位、被害程 
     度等各種情事而為裁量。至於所指「判決書」，自侵害商 
     標權所衍生之法律上責任，除刑事責任外，亦包括民事責 
     任，兩者目的不同，並行不悖，為保障被害人及消費者權 
     益，應認包括認定侵害者應負擔民事責任之判決書。 
   2.本院斟酌上述兩造之資力、本件被告侵害系爭商標權之行 
     為情節，查獲產品數量等情，認原告所受之侵害已成，若 
     為回復名譽，自以廣為告知為宜，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負擔 
     費用將本件民事判決書之當事人、案由及主文之內容，於 
     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一版報頭下刊載二單位（面積14 
     乘以4.9 公分）之聲明啟事各乙日，足回復原告之信譽， 
     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第63條第1 項第 
    3 款及第64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一）應給付原告新台 
    幣貳億伍仟陸佰貳拾伍萬元整，並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民國97年9 月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 
    分之5 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負擔費用，將本判決書之 
    當事人、案由及主文之內容，於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全國版第 
    一版報頭下刊載二單位（面積14乘以4. 9公分）之聲明啟事 
    各乙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詳加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再逐一加以論駁，附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26    日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得灶 
                                    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王俊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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